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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政办发〔2018〕60 号

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滕州市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

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滕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

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滕州市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已修订完毕，

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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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保障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事件等

突发公共事件（以下简称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各项医疗卫

生救援工作迅速、高效、有序地进行，提高卫计部门应对各类

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和医疗卫生救援水平，最大限度地减

少人员伤亡和健康危害，维护社会稳定，特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核电厂核

事故应急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滕州

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滕州市突发公共事件导致的人员伤亡、健康

危害的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按照

《滕州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执行。

1.4 工作原则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管理、明确职责；依靠科学、

依法规范；反应及时、措施果断；整合资源、信息共享；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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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常备不懈；加强协作、公众参与。

2 医疗卫生救援的事件分级

根据突发事件导致人员伤亡和健康危害情况将应急医疗

卫生救援事件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

和一般(Ⅳ级)四级。

2.1 特别重大事件(Ⅰ级)

(1)一次事件出现特别重大人员伤亡，且危重人员多，或

者核事故和突发放射事件、化学品泄漏事故导致大量人员伤亡，

省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请求国家在医疗卫生救援工作上给

予支持的突发事件。

(2)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特别严重人员伤亡的突发

事件。

(3)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确定的其他需要开展医疗卫生

救援工作的特别重大突发事件。

2.2 重大事件(Ⅱ级)

(1)一次事件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其中，死亡和危重病例

超过 5 例的突发事件。

(2)跨市(地)的有严重人员伤亡的突发事件。

(3)山东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确定的其他需要开展医

疗卫生救援工作的重大突发事件。

2.3 较大事件(Ⅲ级)

(1)一次事件出现较大人员伤亡。其中，死亡和危重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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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3 例的突发事件。

(2)枣庄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确定的其他需要开展医

疗卫生救援工作的较大突发事件。

2.4 一般事件(Ⅳ级)

(1)一次事件出现一定数量人员伤亡。其中，死亡和危重

病例超过 1 例的突发事件。

(2)滕州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确定的其他需要开展医

疗卫生救援工作的一般突发事件。

3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组织体系

滕州市卫生计生局在市政府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的

统一领导、指挥下，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协调一致，共同应

对突发事件，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组织机构包括：市卫计局成立的医疗卫

生救援领导小组、专家组和医疗卫生救援机构[各级各类医疗

卫生机构，包括医疗急救中心(站)、综合医院、专科医院、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监督机构、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

3.1 医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

市卫计局成立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由主要负

责人任组长、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有关科室负责同志为成员，

领导、组织、协调、部署全市重大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市卫计局卫生应急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

各镇卫生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成立相应的突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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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医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医疗卫

生救援，承担各类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的组织、协调任务，

并指定机构负责日常工作。

3.2 专家组

市卫计局组建滕州市医疗救援专家组，各镇卫生院、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组建本级专家组，对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

援工作提供咨询建议、技术指导和支持。

3.3 医疗卫生救援机构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承担突发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任务。

各级医疗急救中心(站)承担突发事件现场医疗救护和伤

员转送。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监督机构根据各自职能做

好突发事件中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工作。

3.4 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在突发事件现

场设立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由现场的最高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的负责同志指挥，统一指挥、协调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4 应急响应和终止

4.1 分级响应

４.1.1 Ⅰ级事故响应

（1）启动条件：我市发生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需要

国务院启动有关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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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响应行动：开展先期处置救治工作，并在国务院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的指挥下，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组织协调开展

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

（3）响应结束：突发公共事件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完

成，伤病员在医疗机构得到救治，经国务院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批准，医疗救援领导小组可宣布医疗卫生救援应急响应终止。

4.1.2 Ⅱ级事故应急响应

（1）启动条件：我市发生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需要山东

省启动有关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2）响应行动：开展先期处置救治工作，并在山东省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的指挥下，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组织协调开展

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

（3）响应结束：突发公共事件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完

成，伤病员在医疗机构得到救治，经山东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批准，医疗救援领导小组可宣布医疗卫生救援应急响应终止。

4.1.3 Ⅲ级事故应急响应

（1）启动条件：我市发生较大突发公共事件，需要枣庄

市启动有关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2）响应行动：开展先期处置救治工作，并在枣庄市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的指挥下，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组织协调开展

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

（3）响应结束：突发公共事件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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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伤病员在医疗机构得到救治，经枣庄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批准，医疗救援领导小组可宣布医疗卫生救援应急响应终止。

4.1.4 Ⅳ级事故应急响应

（1）启动条件：我市发生一般突发事件，需要启动市级

专项应急预案，以及其他符合医疗卫生救援一般事件(Ⅳ级)

级别的突发事件。

（2）响应行动：市卫计局接到关于应急医疗卫生救援一

般事件的有关指示、通报或报告后，应立即启动医疗卫生救援

领导小组工作，迅速组织医疗卫生救援机构开展突发事件的现

场处理工作，组织专家对伤病员及救治情况进行调查、确认和

评估。同时向市政府和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报告有关处理情

况。凡属启动滕州市级专项应急预案的响应，医疗卫生救援领

导小组按相关规定启动工作。

事发地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和有关部门在发生一

般突发事件后，应及时报告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根据需要请求

滕州市应急医疗卫生救援队伍和有关专家进行支援。

滕州市卫计局接到一般事件报告后，要对事件发生地突发

事件应急医疗卫生救援工作进行督导，必要时快速组织专家提

供技术指导和支持，并适时向全市发出通报。

（3）响应结束：突发公共事件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完

成，伤病员在医疗机构得到救治，经启动应急响应的指挥机构

批准，医疗救援领导小组可宣布医疗卫生救援应急响应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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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及指挥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在接到救援指令后要及时赶赴现

场，并根据现场情况全面开展救援工作。在实施救援的过程中，

既要积极开展救治，又要注重防护和自我保护，确保安全。

为了及时准确掌握现场情况，做好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

工作，使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紧张有序的进行，市卫计局应在事

发现场设置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主要或主管领导同志要

亲临现场，靠前指挥，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决策效率，加快救

援进程。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要接受突发事件现场处置指

挥机构的领导，加强与现场各救援部门的沟通与协调。

4.2.1 现场抢救

到达现场的医疗卫生救援队伍，要迅速将伤员转送出危险

区，本着“先救命后治伤、先救重后救轻”的原则开展工作；

按照国际统一的标准对伤病员进行检伤分类，分别用蓝、黄、

红、黑四种颜色，对轻、重、危重、死亡病例做出标志(分类

标记用塑料材料制成腕带)，扣系在伤员的手腕或脚踝部位，

以便后续救治辨认或采取相应的措施。

4.2.2 转送伤员

当现场环境处于危险或在伤病员情况允许时，要尽快将伤

病员转送并做好以下工作：

(1)对已经检伤分类待送的伤病员进行复检。对有活动性

大出血或转运途中有生命危险的急危重症病人，应就地先予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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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治疗，做必要的处理后再进行监护下转运。

(2)认真填写转运卡提交接纳的医疗机构，并报现场医疗

卫生救援指挥部汇总。

(3)在转运中，医护人员必须在医疗仓内密切观察伤病员

病情变化，并确保治疗持续进行。

(4)在转运过程中要科学搬运，避免造成二次损伤。

(5)合理分流伤病员或按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指定的

地点转送，任何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拒诊、拒收伤病员。

4.3 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工作

突发事件发生后，有关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根据情况组织

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等有关专业机构和人员，开展卫生学

调查和评价、卫生执法监督，采取有效的预防控制措施，防止

各类突发事件造成的次生或衍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确

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4.4 信息报告和发布

医疗急救中心和其他医疗机构接到突发事件的报告后，在

迅速开展紧急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同时，立即将人员伤亡、抢

救等情况报告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或市卫计局。

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承担医疗卫生救援任务的医疗

卫生机构要每日向上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报告伤病员情况、医

疗救治进展等，重要情况要随时报告。有关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要及时向市政府和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报告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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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做好突发事件医疗

卫生救援信息发布工作。

5 医疗卫生救援的保障

按照“平战结合、常备不懈”的原则，由市卫计局牵头，

加强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组织和队伍建设，组建医疗

卫生救援应急队伍，制订各种医疗卫生救援应急技术方案，保

证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

5.1 信息系统

由市卫计局牵头，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建设医疗

救治信息网络，实现医疗救治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与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之间，以及卫计部门与相关部门间的信息共享。

5.2 急救机构

根据服务人口和医疗救治需求，不断完善医疗急救机构网

络建设。市中心人民医院为全市医疗卫生救援急救中心，在城

区内依托市中医医院和市工人医院设置急救分中心，在东郭、

大坞、级索、西岗、羊庄、张汪镇的中心卫生院，设置急救分

站，将院前急救网络向农村延伸。实现市急救中心、急救分中

心及急救分站三级配置，构筑覆盖全市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体

系框架。

5.3 化学中毒与核辐射医疗救治基地

我市指定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为县级化学中毒、核辐射医

疗救治基地。依托市中心人民医院建立中毒、核辐射应急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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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科室。

5.4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

由市卫计局牵头组建综合性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并根

据需要建立特殊专业的应急医疗卫生救援队伍(如核辐射应急

医疗队伍、化学中毒应急医疗队伍等)。市卫计局指定市直属

综合、专科医院组建 3 支医疗救援应急队伍；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组建 1 支疾病预防控制应急队伍；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

执法大队组建 1 支卫生监督应急队伍；市急救中心分别组建化

学中毒、核辐射现场急救、转运应急队伍（救援队伍联系方式

见附件 2）。

由市卫计局负责医疗卫生救援工作队伍的稳定，严格管理，

定期开展培训和演练，提高应急救治能力。

5.5 物资储备

由市卫计局按照相关规定提出医疗卫生救援应急药品、医

疗器械、设备、快速检测器材和试剂、卫生防护用品等物资的

储备计划，并承担储备和管理任务（物资储备情况见附件 3）；

市发改局负责储备物资的调运、供应。医药储备物资的动用，

按发展改革委《国家医药储备应急预案》执行。应急储备物资

使用后要及时补充。

5.6 医疗卫生救援经费

市财政局负责安排应由政府承担的突发事件应急医疗卫

生救援所必需的经费，并做好经费使用情况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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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导致的人员伤亡，市财政按照有关规定承担医疗

卫生救治费用或给予补助。

安全生产事故引起的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单位应向医疗急

救中心或相关医疗机构支付医疗卫生救援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有关部门应负责督促落实。

社会安全事件中发生的人员伤亡，由有关部门确定的责任

单位或责任人承担医疗救治费用，有关部门应负责督促落实。

市财政可根据有关政策规定或市政府的决定对医疗救治费用

给予补助。

各类保险机构要按照有关规定对参加人身、医疗、保健等

保险的伤亡人员，做好理赔工作。

5.7 医疗卫生救援的交通运输保障

各级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要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配备救

护车辆、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

铁路、交通运输、 公安(交通管理)等有关部门，要保证

医疗卫生救援人员和物资运输的优先安排、优先调度、优先放

行，确保运输安全畅通。情况特别紧急时，对现场及相关通道

实行交通管制，开设应急救援“绿色通道”，保证医疗卫生救

援工作的顺利开展。

5.8 其它保障

市公安局负责维护突发事件现场治安秩序，保证现场医疗

卫生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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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突发事件应急医疗卫生救援药品、

医疗器械和设备的监督管理。

市红十字会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自然灾害事件应急预

案》，负责组织群众开展现场自救和互救，做好相关工作。并

根据突发事件的具体情况，向国内外发出呼吁，依法接受国内

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

人武部及驻滕部队，根据需要组织有关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和力量，支持和配合突发事件应急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6 医疗卫生救援的公众参与

由市卫计局牵头做好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知识普及的

组织工作；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扩大

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各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要加

强对所属人员的宣传教育；各医疗卫生机构要做宣传资料的提

供和提供师资培训工作。在广泛普及医疗卫生救援知识的基础

上，逐步组建以公安干警、企事业单位安全员和卫生员为骨干

的群众性救助网络，经过培训和演练，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

力。

7 附则

7.1 责任与奖励

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实行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做

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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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失职、渎职的有关责任人，要依据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7.2 预案制定

各镇街和有关部门可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制定专项突发

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

7.3 预案解释部门

由市卫计局负责解释。

7.4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2015 年滕州市人民办公

室印发的《滕州市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滕政办

发〔2015〕19 号）同时废止。

8 附件

8.1 滕州市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专家组成员名单

8.2 滕州市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队伍信息一览表

8.3 滕州市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医疗物资储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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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滕州市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专家组成员名单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从事专业 办公电话 手机

赵逢平 市卫计局 副局长 5599656 13963227299

杨 琼 市中心人民医院 院长 5632960 13963251855

周永勤 市中心人民医院
院党委委员

医务部主任
重症医学专业 5532700 13506322533

李培永 市中心人民医院 副院长 影像专业 5529689 13869499866

陈秀芹 市中心人民医院 护理部主任 护理专业 5526957 18263295608

李存宇 市中心人民医院 医务部副主任 儿科专业 5532700 13863210855

孙卓浩 市中心人民医院 医务部副主任 内分泌专业 5532700 18863248339

高 志 市中心人民医院 呼吸科主任 呼吸内科专业 5516386 13863250388

李曙晖 市中心人民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 消化内科专业 5535546 13561182386

李 勇 市中心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主任 心血管专业 5633056 13563295777

李德洋 市中心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 神经内科专业 5533957 13561190369

杨列永 市中心人民医院 感染病科主任 感染病专业 5530550 13863250005

康立新 市中心人民医院 外科主任 骨外科专业 5532846 13963299989

林 峰 市中心人民医院 创伤外科主任 骨外科专业 5633023 13706329968

张传国 市中心人民医院 肝胆外科主任 普外科专业 5633009 13561133166

续继军 市中心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主任 神经外科专业 5511021 13806375008

赵 宏 市中心人民医院 胸外科主任 胸外科专业 5531603 15763225993

崔秀娟 市中心人民医院 妇产科主任 妇产科专业 5633029 13706329066

邱丙平 市中心人民医院 儿科主任 儿科专业 5535846 13793709413

黄友敏 市中心人民医院 检验科主任 检验专业 5529727 13863279089

蒋广军 市中心人民医院 药学部主任 药学专业 5516283 13869499169

宋方强 市中心人民医院 ICU科主任 ICU专业 5598425 15949958066

牛家成 市中心人民医院 影像中心主任 影像专业 5693529 13963260699

宋 华 市中心人民医院 急诊科主任 急诊外科专业 5529949 1351632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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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滕州市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队伍信息一览表

救援队伍类型 责任单位 职 务 姓 名 职 务
办 公

电 话

移 动

电 话
应急队员人数

医疗卫生应急救援队

市中心人民医院
队 长 杨 琼 院 长 5632960 13963251855

28
副队长 周永勤 院党委委员 5532700 13506322533

市中医医院
队 长 韩兴贵 院 长 5593166 13963222116

14
副队长 陈勇 副院长 5593185 13863281227

市工人医院
队 长 刘颖 院 长 5583953 13963299396

14
副队长 王长青 书 记 5583953 13616376899

疾病预防控制应急救援队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队 长 黄孝全 主 任 5516961 13906320559

20
副队长 吴洪启 书 记 5594868 13506326188

卫生监督应急救援队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

法大队

队 长 杨列昕 大队长 5829079 13563251279
20

副队长 郭 静 教导员 5829076 13606325998

化学中毒应急救援队 市中心人民医院
队 长 周永勤 院党委委员 5532700 13506322533

10
副队长 李存宇 医务部副主任 5532700 13863210855

核辐射现场急救队 市中心人民医院
队 长 李培永 副院长 5529689 13869499866

10
副队长 孙卓浩 医务部副主任 5532700 1886324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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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滕州市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医疗物资储备一览表

序号 药品名称 剂量 数量 储备地点

1 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0.15g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 胶体果胶铋胶囊 50mg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3 阿莫西林胶囊 0.25g 4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4 新康泰克 0.2g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5 罗红霉素胶囊 150mg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6 硝酸异山梨酯片 5mg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7 卡托普利片 25mg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8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25mg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9 硝苯地平片 10mg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10 消旋山莨菪碱片 5mg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11 吗丁啉 10mg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12 吡哌酸片 0.25g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13 盐酸地芬尼多片 25mg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14 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5mg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15 头孢氨苄片 0.25g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16 维生素 c 片 0.1g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17 咳特灵胶囊 30/盒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18 阿司匹林泡腾片 0.5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19 马来酸按本那敏片 4mg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0 盐酸小劈碱片 0.1g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1 阿苯达唑片 0.2g 4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2 蒙脱石散 3g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3 葡萄糖酸钙片 0.5g 3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4 氨茶碱注射液 0.25g 1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5 葡萄糖酸钙注射液 1g 1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6 10%氯化钾注射液 10ml 3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7 50%葡萄糖注射液 20ml 3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8 注射用磷霉素钠 1g 3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9 盐酸林可霉素注射液 0.6 3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30 维生素 C 注射液 0.5g 3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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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名称 剂量 数量 储备地点

31 维生素 B6 注射液 0.1g 2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32 西咪替丁注射液 0.2g 3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33 三磷酸腺苷二钠注射液 20mg 2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34 注射用辅酶 A 100u 1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35 碳酸氢钠注射液 10ml 3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36 马来酸氯苯那敏注射液 10mg 1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37 尼可刹米注射液 0.375g 2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38 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 2mg 1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39 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 1ml 1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40 盐酸多巴胺注射液 20mg 1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41 重酒石酸间羟胺注射液 10mg 1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42 硫酸阿托品注射液 1mg 1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43 盐酸洛贝林注射液 3mg 2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44 呋塞米注射液 20mg 1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45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5mg 1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46 去乙酰毛花苷注射液 0.4mg 1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47 盐酸利多卡因注射液 0.2g 1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48 盐酸消旋山莨菪碱注射液 10mg 1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49 注射液苯巴比妥钠 0.1g 1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50 地西泮注射液 10mg 1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51 盐酸异丙嗪注射液 25mg 1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52 盐酸氯丙嗪注射液 50mg 1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53 垂体后叶注射液 6u 1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54 硝酸甘油注射液 5mg 1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55 硫酸镁注射液 2.5g 1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56 伤湿止痛膏 1帖/7cm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57 感冒灵颗粒 10g*9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58 西瓜霜润喉片 24*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59 速效救心丸 40mg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60 苯扎氯铵贴（创可贴） 1帖*100 2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61 10%葡萄糖注射液 500ml 2箱 0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62 10%葡萄糖注射液 250ml 2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63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250ml 2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64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500ml 2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65 乳酸钠林格注射液 500ml 20 箱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66 气管切开包 10 个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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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名称 剂量 数量 储备地点

67 气管导管 10 个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68 氧气管 50 支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69 清创缝合换药包 10 个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70 输液器 50 个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71 输血器 50 个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72 胸腹穿刺包 5 个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73 导尿包 5 个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74 防护眼罩 10 个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75 氧气面罩 10 个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76 医用绷带 10*6 50 卷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77 医用绷带 8*6 50 卷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78 注射器 1ml 100 支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79 注射器 2ml 100 支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80 注射器 5ml 100 支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81 注射器 10ml 100 支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82 注射器 20ml 100 支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83 简易呼吸器 3 个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84 麻醉咽喉镜 1 个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85 止血带 100 条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86 负压采血管 900 支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87 防护面罩 200 个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88 防护服 20 个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89 氧气袋 5 个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90 手术包 10 个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 22 -

（此页无正文）

抄 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
办公室，市法院，市检察院，市人武部。

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6月 20日印发


